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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构代码：33l2243670

上海市宝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
沪市监宝处〔2022〕132020000757 号

当事人：上海爱客食品有限公司
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独资）营业执照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1011305931627X5

住所：上海市宝山区江杨北路 98 号市场内肉类交易厅轨道 037、

039 号

法定代表人：钟盈福

身份证号码：362132197408162639

联系电话：13564064849

联系地址：上海市松江区茸阳路 55 号 2号楼

为调查我局收到的江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案件移送函（澄市

监案移字（2020）02-401 号）中涉及的当事人上海爱客食品有限

公司证照情况， 2020 年 4月 16 日，执法人员至当事人开票场所

杨浦区黄兴路 217 号明珠大楼 A 座 12 楼处，未查见当事人食品

经营许可证原件，2020 年 4 月 20 日执法人员至我局档案室查见

当事人食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截止日期为 2014 年 12 月 31 日，

当事人涉嫌无证经营生猪产品。2020 年 5 月 19 日，我局对当事

人涉嫌未经许可销售生猪产品的行为予以立案调查。我局执法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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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依法对当事人、相关人员进行了询问，并获取了当事人从事违

法经营的相关证据材料，现已查明当事人的违法事实。

经查： 2019 年 6 月起至 11 月，当事人上海爱客食品有限公

司在食品经营许可证过期失效的情况下向上海某公司位于浦东新

区的丁香店、白桦店、东煦店、梅花店、浦城店供应生猪产品，

期间共销售生猪产品 10879 公斤，货值金额 694630.1 元，当事

人未建立进销台账，违法所得无法计算。

另查明：当事人上海爱客食品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1日至

2020 年 3 月 31 日自上海某市场购进生猪产品后发货至上海某公

司江苏省常州龙锦店、延陵店、湖塘店、常武店、无锡澄江莲花

店、苏州昆山店、新光天地店，江阴人民中路店、恒大店，销售

生猪产品货值金额 10946133.02 元，当事人未建立台账，违法所

得无法计算。

以上事实有下列相关材料为证：现场笔录、询问笔录、询问

相关人员笔录、上海市宝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档案室调取材料、

上海某公司提供对账单、收货单据、发票照片、当事人收集发货

记录、工资流水、手写台账、上海某公司提供的对账单、情况说

明、当事人提供的营业执照、身份证复印件等证据材料。

本局于 2022 年 1月 17 日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《行政处罚听

证告知书》（沪市监宝听告〔2022〕132020000757 号），当事人在

规定时间内未提出听证的要求和陈述、申辩意见。

当事人销售生猪产品未建立台账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上海市生

猪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九条“生猪产品经营者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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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建立进货检查验收制度和购销台帐制度，并将购销台帐以及购

货凭证、检疫证明、肉品品质检验证明等单据至少保存２年”的

规定。

当事人从事生猪产品销售，属于销售食用农产品，其销售行

为在江苏省无特别规定不需要取得许可，在上海市则根据《上海

市食品安全条例》应当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。我局认为，当事人

在上海市直接采购并销往门店位于江苏省的上海某公司的生猪产

品应当属于经营无需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的食用农产品，而在上

海市采购并销往门店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上海某公司的生猪产

品根据《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》应当为需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后

方可经营的食用农产品。根据《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》第十九条

第三款“从事生猪产品及牛羊等其他家畜的产品批发、零售的，

应当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”的规定，当事人在上海市内未经许

可销售生猪产品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

第三十五条第一款“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实行许可制度。从事食

品生产、食品销售、餐饮服务，应当依法取得许可。但是，销售

食用农产品和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的，不需要取得许可。仅销售预

包装食品的，应当报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

管理部门备案”的规定。

当事人销售生猪产品未建立台账的行为,鉴于当事人案发积

极配合调查，主动提供材料，交待自己的违法事实，我局决定在

法定幅度内对当事人从轻处罚。

当事人未经许可销售生猪产品的行为，鉴于当事人积极改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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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法行为，购买猪肉产品场所为市场内正常流通的生猪产品，

经营的食品没有造成危害后果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

罚法》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“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

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：（一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

行为危害后果的”的情形,我局决定对当事人减轻处罚。

当事人销售生猪产品未建立台账的行为,根据《上海市生

猪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第四十八条第二款“生猪产品

经营者未按规定保存购货凭证、检疫证明、肉品品质检验证明

等单据的，或者未按规定在经营场所公示生猪的产地、屠宰厂

（场）等信息的，由市或者区县工商部门责令改正，处以 1000

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款”的规定，除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

行为外，决定处罚如下：

罚款人民币壹仟元整;

当事人未经许可销售生猪产品的行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款“违反本法规定，未

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，或者未取得食

品添加剂生产许可从事食品添加剂生产活动的，由县级以上人

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

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以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、设备、原

料等物品；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

万元的，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；货值金额一万元以

上的，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”的规定，除责

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外，决定处罚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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罚款人民贰拾玖万元整；

以上罚款合计贰拾玖万零壹仟元整。

现要求当事人：

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携带本决定书，

将罚款交至本市工商银行或者建设银行的具体代收机构。逾期不

缴纳罚款的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

一款第一项的规定，我局可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。

如当事人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

依法向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；也可以在六个月内

直接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向法院起诉，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

定的，我局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上海市宝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（印 章）

2022 年 01 月 25 日

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行政处罚决定信息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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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书一式三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，一份交代收机构。


